黑龙江省企业注册计量师

自愿注册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强我省计量人才队伍建设，规范我省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充分发挥计量职能和技术优势帮扶企业发展，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扩大企业注册计量师自愿注册服务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市监计量函〔2024〕179号），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有关要求，加强企业计量科技人才、计量管理人才培养力度，满足企业计量需求，促进企业计量人才作用有效发挥，提升企业计量科技水平。

试点范围

试点时间

自正式启动实施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区域范围

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范围内。

注册人员

申请注册人员需受聘于省内未被授权计量检定机构的企业，并从事计量相关工作。

职责分工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参照《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注册计量师注册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启动企业注册计量师自愿注册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公示注册流程。委托黑龙江省计量协会作为企业注册计量师自愿注册改革试点实施机构，参照《黑龙江省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指南》开展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受理、审核、发证等工作，黑龙江省计量协会需根据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优化注册流程，并及时向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请示报告，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于2026年1月10日前，黑龙江省计量协会需将2025年度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整体情况上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细则

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证书名称为“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证”，包含一级企业注册计量师、二级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实行自愿原则，不收取任何费用。
注册条件

企业计量从业人员申请初始注册时，需已取得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证书，取得所申请注册的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

注册程序

申请人申请注册，需由所在单位统一提出注册申请，申请人及申请单位要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初始注册时需要提交企业注册计量师初始注册申请表、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证书及复印件、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及复印件、2寸免冠照片2张。

申请变更注册时需在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有效期内。申请变更计量专业类别的，需提交企业注册计量师变更注册申请表、新增项目的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及复印件、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证、2寸免冠照片2张。申请执业单位更名的，应当提交执业单位更名的相关文件或复印件。

申请注销注册时需要提交企业注册计量师注销注册申请表、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证。

黑龙江省计量协会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材料不符合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在收到申请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审批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颁发证书。

计量专业项目考核

企业注册计量师专业项目考核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人才培养发展中心组织考核。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包括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及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应当在满足相应计量技术规范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如设备设施齐全并经溯源合格、环境条件符合要求等。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主要包括相应计量器具检定全过程的实际操作、计量检定结果的数据处理和计量检定证书的出具等；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主要包括计量专业基础知识、相应计量专业项目的计量技术法规、相应计量标准的工作原理以及使用维护知识等内容。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和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分别按百分制评分，其中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70分为及格，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60分为及格。

继续教育

企业注册计量师所在单位需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组织开展继续教育活动或参加行业组织的继续教育活动，持续掌握法律法规、理论政策、综合知识、职业道德等基础知识，持续更新所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等专业知识，确保持续符合企业注册计量师专业能力要求。

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于90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通过下列方式参加继续教育的计入当年继续教育学时：

参加培训班、研修班或者进修班学习；

参加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
参加远程教育；
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访问等活动；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监督管理

（一）宣传引导，充分调动企业参与注册意愿。积极做好试点政策解读相关工作，提升企业对计量人才的重视程度。及时了解企业及社会各界对试点工作的看法建议，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企业注册计量师在企业内部生产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指导帮扶，有效提升企业计量管理能力。加强注册单位的指导，组织专家入企帮扶，根据企业实际提供计量器具使用指导，帮助企业建立完善计量管理制度，鼓励引导有能力的单位建立企业计量标准，提升企业计量水平。
（三）加强监管，保障试点工作依规有序开展。不定期对注册人员所在单位进行抽查，监督其是否存在买卖、租借、挂靠和涂改《企业注册计量师注册证》、超出其企业范围开展检定、校准工作等违规用证的情况，不定期对黑龙江省市场监督人才培养发展中心专业项目考核及黑龙江省计量协会注册工作进行监督抽查，杜绝“只放不管”的情况发生。

（四）总结经验，推动试点工作逐步完善提升。及时跟踪、监测试点工作的实际情况，实时收集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对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研判解决并向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请示报告。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相关试点工作情况在试点期届满后报送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


